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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A1_88_E5_80_BA_E6_c36_53435.htm 案情：2000年2月某剧

院因债务纠纷被赵某诉至法院，经法院主持调解，某剧院于

调解书生效后两个月内偿还赵某99500元。该调解书发生法律

效力后，某剧院未完全履行付款义务，赵某亦未在法定申请

执行期限内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2001年8月赵某又与某

剧院协商签订了一份分期还款的协议，截止2002年3月还款期

限届满，某剧院仍未按协议完全履行。此时，某剧院尚

有28395元未向赵某支付。 对赵某享有的该项债权该如何处理

，有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赵某未在法定的申请执行

期限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丧失了就本案债权向法院申请

执行的权利。理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一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

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

该法条第二款还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从法律文书规定履

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计算”，这个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审判

实践中应当而且必须遵照执行，没有任何余地。权利人未在

法定期限内申请执行，便丧失了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保护其合

法权益的权利。双方当事人于判决或调解生效后达成的还款

协议，并不能引起法定申请执行期限的更改。因此，赵某不

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二种意见认为，赵某可依据生效

法律文书和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理由

是：赵某与某剧院签订的还款协议，是基于法院的调解书所

产生的书面文件，协议内容重新明确了还款数额和期限，且



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意思

自治原则，该还款协议应视为申请执行期限的中止，可以按

照该协议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重新开始计算申请执行的期限

。这样做，不但合理，而且也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

符合公众对民间纠纷达成和解协议这一通例的朴实理解，从

法律条文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

条规定申请执行的前提是“一方拒绝履行的”，这应当解释

为，法律规定的精神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应在义务人不自

觉履行或不认可履行的情况下进行，而在上述情况下，某剧

院并没有拒绝履行，而是一直在履行，只是履行的不及时、

不完全而已。因此，应当允许赵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

三种意见认为：赵某与某剧院达成的还款协议，可视为双方

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某剧院如未按协议履行，赵某可依

据协议重新向法院提起诉讼。理由是：赵某与某剧院达成新

的还款协议，是针对法院调解书实际履行中出现的问题而产

生，是对未履行部分如何履行进行的重新约定，也即重新确

定欠款数额和履行期限，双方之间因此而产生新的民事法律

关系。法院的调解协议已被新的还款协议所取代，双方达成

新的还款协议所形成的债权，已成为自然之债，赵某可自行

向某剧院索取，也可以某剧院不履行还款协议为由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基于上述分析，结合我国目前现行

的法律规定，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但针对第二种意见所涉

及的实际属于执行方面的问题，就我国法律目前申请执行的

期限规定，不由得想多说一二。如果法律规定将法院确定的

债权视同一般意义上的权利，也同样适用时效的规定，那么

，当事人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时效可因为起诉或申请强制执



行、当事人履行、承诺等事由而中断，在出现债务人自动履

行、承诺履行或达成协议确认履行的情况下，视为申请执行

时效的中断，从中断事由消失后再开始重新计算。这样做，

一方面解决了法院在执行中遇到此类问题的办法，增强了法

律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也能使当事人免去讼累之苦，减少

当事人乃至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浪费。因此，对申

请执行的期限问题作出新的立法，应当说是可行的。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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